附件1：

兴县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

补贴的审核规程

一、征地报批前，补贴对象和补贴费用的确定

1.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到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布的《征收土地告知书》后，组织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对拟征收土地所涉及被征地农民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村(居)委会组织村民小组(自然村)根据调查情况据实填写《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见附件1)。经村民小组(自然村)审核后，报送村(居)委会。

2.乡镇人民政府根据省、市和县政策规定，结合调查摸底情况，指导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制定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方案(以下简称“《补贴方案》”，见附件2)。

《补贴方案》包括以下内容:(1)项目征地基本情况;(2)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以上在册农村居民情况;(3)本次项目征地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对象情况;(4)本次项目征地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及费用情况;(5)征收未承包到户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明确具体补贴对象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保障人数、补贴标准及保障对象名单确定办法;(6)相关计算指标;(7)有关情况说明。

3.被征地农民补贴对象名单及补贴金额由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组织提出，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征收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由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将征地面积、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资金以书面形式告知承包户，具体补贴对象由承包户提出申请，据实填写《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申请表》(以下简称“《补贴申请表》”、见附件3)，报村(居)委会审核。

(2)征收未承包到户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明确具体补贴对象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由村(居)委会召开村(居)民代表大会确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对象名单，据实填写《补贴申请表》。

(3)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对《补贴申请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补贴方案及补贴申请名单在村(居)委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4)被征地农民提出听证申请的，应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村(居)委会提出，按照自然资源部门听证有关规定和程序，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听证会。

(5)公示无异议后，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将报审材料报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4.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报审，需提供以下材料:

（1）《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调查表》；

（2）《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方案》；

（3）《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申请表》；

（4）《征收土地告知书》、听证(笔录、纪要），公示结果说明等材料；

（5）被征地农民居民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

（6）被征地农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征收面积确认表（复印件）、公示影像资料等；

5.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报审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补贴方案及补贴申请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报审材料（含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公示影像）报送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将核准结果告知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

6.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集各成员单位，对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报审材料进行会审，对被征地农民补贴对象名单及补贴金额进行确定。并足额安排用地单位或政府承担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形成会议纪要。

7.征地社保审核报批前，单独选址项目征地的，由用地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分批次项目征地的，由县人民政府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根据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用地单位或县人民政府将应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在征地前一次性足额预存入项目征地所在区域县财政部门开设的相关财政专户，并将划款的银行凭证(复印件)报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款单位在预存款到账5个工作日内，为交款单位出具收款票据。

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根据确定的被征地农民补贴对象名单及补贴金额，据实填写《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花名表》(以下简称“《补贴花名表》，见附件4)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后，统一报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二、征地报批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审核

1.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审核报审，需提供以下材料:

(1)征地所涉及村(居)委会报审材料;

(2)《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花名表》；

(3)用地单位出具的划款银行凭证(复印件）；

(4)《山西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审核表》(见附件5)。

2.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审核工作按自下而上，逐级报审的原则进行：

需报省政府批准征地的，由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审核意见;

需报国务院批准征地的，由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复审意见，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部门提出审核意见。

经审核的《山西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审核表》要作为征地报批材料必备要件上报。

3.项目征地涉及的被征地农民没有符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中要予以确认和说明。
三、项目征地获批后,补贴对象和补贴费用核定与结算

1.项目征地获批后,县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在收到土地征收批复文件5个工作日内,函告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时提供批复文件、按项目或批次征地的具体批复信息,包括:国务院或省政府批文、项目或批次征地情况明细表。

2.项目征地获批后,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函告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最终核定的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费用,在5个工作日内与用地単位或政府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四、有关规定


1.各级自然资源、财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坚持“先保后征”的原则，对未足额预存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未出具缴费票据的，自然资源部门不得组卷上报;对未足额预存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未提供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对象名单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得签署社保审核意见，当地政府不得实施供地
。

2.因征地位置发生变更的，须按上述第一项相关规定重新调整《补贴方案》和核定《补贴花名表》。预存资金不足部分，由用地单位缴纳或从土地出让金中清算。

3.项目征地未批准的，由原交款单位提出申请，县人力资源部门出具审核意见，原收款单位将预存的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本息全部返还交款单位账户。
